
二林蔗農事件 

本省農民運動的產生，來自「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對土地撥付政策推行的不滿，及文協思想的

啟蒙，遂使農民由經濟的要求指向政策，變成反帝國主義的實際運動」。在運動本身而言，雖「是

一種純粹的經濟問題，但因對手的絕大部分是所謂『殖民者』的日本人，所以它的性質仍是不折不

扣的民族運動」。至於總督府編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認為本省農民運動起源於兩端，一

為本島農業的發展大約接近於飽和點，一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民族啟蒙運動的影響。此一影響自大正

十二、三年（一九二三、四年）前後起逐漸展現端倪，在文化協會幹部等的直接領導之下，首先發

展為蔗農對於糖業公司的團體運動，開始具備農民爭議的型態。因此要瞭解本鎮在日治時期發生的

「二林事件」，則必頇先探究日本對台灣糖業的經營和政策的制定及，以及蔗農與製糖會社的關係，

才能得其結果。 

 

一、日本對台灣糖業的經營 

 

  台灣甘蔗的種植，起源甚早，有文獻之記載，於元朝時，台灣已有甘蔗的栽培。至明末天啟四

年（一六二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台灣時，砂糖已為當時重要的貿易商品。天啟六年（一六

二六年）在東印度公司的鼓勵之下，台灣輸往日本的砂糖，計有白糖一萬二千零四十二公斤，黑糖

十一萬零四百六十一公斤。至於蔗作面積，據永曆六年（一六五二年）估計，蔗田面積竟高達稻作

面積的三分之一。至荷據末期（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年），砂糖產額更達一百七十萬斤，其中六

十萬斤是輸往日本。而一六七九至一七０八年間，對日輸出竟增為二千一百五十三萬斤，甚至大於

輸往殖民母國的荷蘭。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台灣入清版圖，砂糖之輸出則以中國內地為

主。一八五三年由於日本在外力環伺之下，開埠通商，日本再度成為台糖的主要市場。隨著明治維

新後的經濟繁榮，日本對台糖的需求更為增加。至日本領台前夕，根據海關的報告，對日輸出總額

達六一九萬擔，僅次於中國大陸的七一八萬擔，日本進口總額佔同期外國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六九〃

五。而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後，台糖出口更因其他糖出口國的強力競爭、日本以外的外國市

場大部分關閉等因素，輸出日本的比例更高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九一至九九。４關於日本的需求而

言，治台前夕（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四年）對砂糖的需求量是四百萬擔，但日本國內僅能生產八

十萬擔，所以日本所需的糖，大部分需仰賴進口。 

 

  由於原料來源的掌握對於日本加工產業的精製糖之發展，亦即日本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關係相

當重要，為了突破日本零細生產的限制，必頇向國內求取原料，而最好的方式是自己能控制有粗糖

的產地。因此，為了帄衡國際收支，產糖地的控有更為迫切。由前述可知，台灣自荷據時期起，即

是日本砂糖的來源，光緒二十一年取得台灣屬地，無疑地對粗糖的來源有了保障；作為日本的新殖

民地，能大量生產母國所缺乏者，且具備補給之能力，遂一開始就決定了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經濟基

礎。所以不論在國民的日常消費或是精糖會社的原料而言，台灣糖業的發展是需要的；更何況無論

台糖無論在蔗作或是製糖上都停滯在簡陋階段，台糖的發展前途是被看好的。台灣的領有，對日本

當時的製糖業來說，實帶有救援之意義。易言之，台灣粗糖業在對日本製糖業再生產的構造中形成

重要的一環節；加上日本財政的要求等因素，埋下領台不久後，在台推行近代製糖業移植的原因。

男在日本需求這一層面而言，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是種「無方針主義」。但台灣一開始即被視

為殖民地模式來發展，作為提供母國需要的原料、糧食之供應地。台灣糖業就在這種提供母國—日

本內地糖業的需求之下殖民地性格，逐步進行糖業的發展。 

 

二、台灣糖業政策之制定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年就任後，即奠定振興

產業為殖民政策之中心工作，而振興產業尤以獎勵糖業為中心大力推行，迨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

００年）投資一百萬圓創立台灣糖株式會社。次年五月，聘任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為總督府殖產局

長，專門從事研擬糖業改良方案。新渡戶於是年九月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其意見書在獎勵糖

業之外仍不忘顧及甘蔗農的利益，因此內容訂有由蔗農組織製糖組合（協同的產業組合）、糖價公

定、甘蔗保險等項目；但總督府當局把這些保護蔗農的項目擱置，其餘則全部照辦。他的要點有二，

其一是改良蔗田；其二是制定糖業獎勵規則加以補助︰１對甘蔗苗費、肥料費、開墾費、排水費及

製糖機械器具費獎勵金之支付及現品給與或貸與。２對消費一定數量之原料（甘蔗）之製糖業者交

付補助金。３為耕作甘蔗而設施灌溉或排水工事無償貸與官有地。在此獎勵之下，製糖工廠如雨後

春筍到處叢生。 

 

  日本當局為了確保各製糖工廠的原料（甘蔗）起見，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０五年六月）發佈

《製糖廠取締規則》。其規定全部或一部應用新式機械之製糖場的設立或變更，必需受政府之許可，

政府視其工廠能力為期確實供給其所要之原料起見，在一定範圍制定原料採收區域，這就是箝掣蔗

農最厲害而為世間所詬病的「原料採收區域制度」。其內容大要為︰１在指定的區域內，若未經政

府許准，不得設立舊式的糖或新式的製糖工廠。２區域內之甘蔗，未經政府許准，不得運出區域之

外或供作砂糖以外之製造原料；即甘蔗栽培者，除供應該區域內之製糖工廠以外，不得賣與任何人。

３製糖會社在每年製糖期（限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相當代價收購區域內之全部甘蔗；如有過剩

或採收失時之甘蔗，依知事或廳長立指定，應任賠償之責。４甘蔗之栽培屬於耕作者的自由，農民

得參考會社所發表之收購價格以決定次年之作否。由以上之內容可知原料採取區或制度在日本當局

則認為甘蔗耕種是自由的，會社有買收的義務，以及對製糖業和蔗作者雙方都是有利。但事實上，

原料採取區域的訂定，所直接面臨的問題就是買賣不能自由，市場完全喪失供需原則。日本學者實

內原忠雄則對原料採取區域的設立批評為「製糖獨占，原料獨占」，細川嘉六更加上「價格獨占」

一詞。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言︰「倘若由農民意志，則製糖事業勢必難達預期業績，以

致當時的官憲不惜大力予以方便與協助，「這種措施雖不無片面高壓的性質，但是揆諸當時民情，

為實施本島糖業政策，蓋亦為不得已的措施」。然而事實上，自由競爭只有帶來會社加強品種的改

良，增加生產。所以原料採取區之措施，無非要保障會社對甘蔗的獨占。 

 

  在台灣總督府對糖業保護政策之下，自光緒二十六年（一九００年）起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

五年）之二十六年間，總督府直接給予製糖會社的補助金額高達一千二百七十萬日圓。此外，無償

配給蔗苖二億四十六百萬節。又為推行糖業政策的事務費及維持約一千二百萬日圓。而總督府的糖

業獎勵支出，則合計二千四百七十萬日圓。正如實內原忠雄所說︰「台灣糖業帝國主義」，「甘蔗糖

業的歷史即殖民地之歷史」，亦即日本殖民政府征服台灣產業即以壟斷糖業為其出發點。 

 

  因此，在原料採取區域之下，甘蔗買賣不能自由，市場供需原則完全被壟斷。製糖會社不但獨

占製糖、獨占原料，而且蔗農對原料區域內的甘蔗原料價格，毫無參與之權，自然對價格的制訂亦

由會社獨占。加上不採分糖法，蔗農只要種蔗，就如同會社的原料勞工般接受會社的擺佈，正如實

內原忠雄所言︰「日本製糖會社對蔗農即是甘蔗獨占收買者，而蔗農仍在前金制度約制之下，墮落

為會社的長期使用人」與砂糖價格的上漲喪失關聯。所以，糖制利益由會社獨享。自民國十二年（一

九二三年）起，在台灣各地開始有蔗農爭議及蔗農組合組織運動。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

此類爭議已有五件（台中州北斗郡之林本源製糖會社溪洲工廠、台中州員林郡之明治製糖溪湖工



廠、台南州新營郡鹽水港製糖岸內工廠、台南州虎尾郡虎尾街之大日正製糖本社、高雄州鳳山郡大

寮庄之新興製糖會社），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蔗農爭增至十二件，關連會社者共有八件。

而蔗價低是引發這類蔗農抗爭的主原，其中本鎮爆發的二林蔗農事件就在這股浪潮激盪之下發生，

實開台灣農民運動的先河。 

 

三、二林蔗農與會社的關係 

 

  台灣在日本據台之前，砂糖均由舊式糖廍生產。所謂糖廍性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蔗農廍主合

伙組織，蔗農以原料作現物出資，廍主則出資金及器具；另一種則為分糖法，蔗農以製糖委託人的

身分與廍主地位是對等的，隨著糖價的起落，以上兩種性質的蔗農與廍主的利害是相對的。而日治

時期的新式製糖會社和蔗農的關係，則完全不同。由於日本資本的進入，使原來的分糖法失，地主

和佃農的關係純以租金來維持。其性質可分為三種︰１會社自營蔗園，耕作者與會社是純然的僱傭

關係。２自作農與會社成立契約種植甘蔗，即係原料供給者。３僕耕會社所有地，為會社的佃人，

事實上也等於是農奴。以上三種性質雖然不同，但是對於生產品的利潤則毫無關係可言。二林蔗農

與製糖會社的關係，則屬於第三種，即和會社依契約而連結成的關係。這些契約農一般稱作自作農，

即所謂一般賣蔗給會社者；這個關係可分為地主自作或是向地主僕耕的一般佃農。由於他們和會社

的關係是依契約結成的，所以當契約解除時，對會社即無義務。因此在蔗作不良或其做作物價格較

好時，常會發生農家不種植甘蔗的問題。會社為穩定甘蔗原料，只有收購土地經營直營農場。惟會

社經營直營農場時，除土地資金外，尚要開墾費用，所費不貲。所以製糖會社原料的來源，以向一

般蔗農收佔大多數。 

 

  在這種關係之下，蔗農生活是相當辛苦。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０五年）第一次人口調查，至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０年）為止，台灣農業人口（包括畜牧、林業）從一、０二七、０００人增至

一、一九二、０００人，約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蔗作農家約九萬戶，直屬糖廠的

佃農約五萬四千戶，而自耕又兼糖廠佃農的農戶（半佃）也不少，約有三萬五千至四萬戶。蔗作佃

農納給糖廠的租，帄均為十四至二十日圓，但納給台灣地主的租金，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才

帄均十二日圓。後來糖、米相勀深刻化以來，租改以米、糖的時價換算，卻一再被會社所壓低。另

蔗佃在承租之前，要先繳保證金，契約解除後也拿不到半毛錢利息，納不起租卻要拿保證金來抵充，

否則，要納月息一分五厘的重利。蔗佃同時被限制不得從事種甘蔗以外的作物，甘蔗也必頇按照會

社的收購價賣給會社。難怪實內原忠雄感慨台灣的蔗農，完全淪為農奴。根據民國二十二年（一九

三三年）的調查，有百分之八七〃四二的農戶都負債，舊債未還，新債又來，完全被重租、重利的

鐵索捲得喘不過氣來。是年，蔗農帄均的實際收入，自耕農為一三八圓，半自耕農為負二四九圓，

佃農為三十三圓。 

 

  如果只種甘蔗，而不兼種米或其他作物時，則成負債情形，即實際收支自耕農為負三十二圓、

半自耕農為負四五四圓、佃農為負一四八圓。 

 

  此外，原料採收區域制度之下，會社可以任意壓低收購價格以增加其收益。二林蔗農事件就是

因為會社發表的價格比他社偏低，因而要求會社提高收購價格而引發的。由於林本源製糖會社和二

林蔗農的關係，使得甘蔗在低價時，不僅是蔗農，連地主在內也是被剝削者；同時對農民運動組成

份子的擴大，有所幫助。此乃因蔗價的提高是針對原料採取區中的各別會社提出，目標單純之外，

且不致波及太廣，不致對日本整體糖業政策構成威脅，交涉成功的機會因而提高。至於一旦抗爭成



功，則區域內的地主及農民也同時蒙利。所以加入二林農民組合者，也就包含了地主、醫生、佃農、

自耕農等階層。而其中居於領導地位者則純為地主階級，如林爐、陳建上，李應章等，均是中間僕

耕者之類的地主階級，李應章尚且是醫生、以及文化協會一派的勢力。 

 

四、二林蔗農抗爭之經過 

 

  板橋林本源家族在宣統元年（一九０九年）六月，經當時的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大島久滿及台灣

銀行頭取（總栽）柳生一義的支持之下，以資本金二００萬日圓且聘請臨時台灣糖務局技師花和太

郎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設立「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該會社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改組

為資本金一五０萬圓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由林熊徵擔任社長，但其經營權實際由台灣銀行

的經理監督田邊二郎所掌握。林本源製糖會社創立之初，採取大蔗園自作方針，於台中州北斗郡溪

州庄設有「溪州製糖廠（二林庄管內）」。該會社因鑑於源成農場靠官憲之力，以極低價格買下二林

地區三千甲的土地。由於會社所提價格過於低廉，農民不賣，總督府仍依據警察權強行收買，對未

帶印章者，亦開臨時刻印所，也請土地登記所臨時出差登記。《新台灣雜誌》則批評此收買事件，

是「敢行非常暴虐而非難百出」。溪州農民在北斗街北勢寮人林流的策動下，委託當時在台灣做醫

師的伊藤政重氏，強硬抗議官僚、會社的勾結。伊藤政重氏後因此事件為總督府逐出台灣。因到日

本內地的伊藤氏揭發事件的真相，改使當局遭受激烈的非難抗議。結果當時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為

此引咎辭職，也迫使會社以帄均每甲七百七十三元左右的價格收購該土地。 

 

  至民國十二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全體之原料甘蔗年約二億五、六千斤，其中由二林、大城、沙

山、竹塘等四鄉蔗農耕作者達一億六千萬斤，約佔全生產量的三分之二。時林本源製糖會社溪州工

廠之原料收購價格每千斤降低八角，以二億五千萬斤計算，會社的不當得利達二十萬圓。而且該會

社所供給肥料之價錢比較明治製糖會社為高，其甘蔗等級之釐定又欠缺公允，蔗農自然不能忍受。

四鄉蔗農為籲請會社改善起見，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月推派二林庄長林爐與同庄開業醫

師許生、陳建上等為代表，向台中州知事及總督府殖產局提出陳請書，要求會社支付臨時補發金。

該陳請書大要，如下︰ 

 

  １、肥料價格︰調合（混合）肥料一般市價已降低，會社發表本年期一袋四元七角半，去年為

四圓六角三分，本年反漲一角二分，價格比鄰區明治製糖溪湖工廠一袋三圓三角，昂貴一圓四角半。

又硫安每袋九圓四角三分，較溪湖工廠每袋昂貴一圓九角半；每甲應用肥普通為二十袋，假定每袋

貴一圓則耕作者每甲損失達三十圓之鉅。 

 

  ２、原料價格︰六十一年期之獎勵法，田一甲七十五圓，煙一甲五十圓，田煙帄均每甲六十二

圓五角，此外尚有蔗苖補助金每甲十五圓，合計每甲帄均為七十七圓五角。以會社當局估價每甲收

獲斤量八萬斤折算，每一萬斤之甘蔗獎勵金約達十圓之譜，此係甘蔗尚未收成以前便可入手之數

目。然而本年度不論田煙每甲只補助三十圓五角，且連每甲十五圓之蔗苖補助金也予全廢。如此同

以每甲八萬斤計算，每一萬斤收入減少了四圓。不過所謂獎勵金者，係農民對蔗作尚不感興趣，對

會社猶懷疑念之時，為鼓勵蔗作之一助而玩的花樣，會社在收購價格上稍加調整便可將獎勵金撈

回，是故農民對朝三暮四的獎勵金之廢止或減少並不介意，蓋確信所減少之獎勵金必能提高收購價

格而予以填補。卻是不然，今年度之收購價格竟與前年度表面上相同而實質上更為減少。就表面上

計算，計每萬斤已減少約四圓，則每甲八萬斤之原料價款減少三十二圓之譜。何況會社竟將原料等

級之斤量提高，去年特等為十萬斤，今年提高為十二萬斤，一等八萬斤提高為九萬斤。去年特等之



收購價格每千斤田五元、煙四元五角，今年一等（即去年之特等）每千斤田四元五角、煙四元三角。

因等級被降一等，農民每萬斤收入減少五元，每甲八萬斤又減收四十元。何況今年因旱魃成災，甘

蔗發育大受影響，任是美田也無法得到與去年同量之收獲。現在一般農作物及糖價均已騰貴，會社

收益已甚為優厚，而竟無理壓低收購價格以貪暴利。 

 

  因此，以北斗郡二林庄長林爐，大城庄長吳萬益為代表之二千名蔗農連暑陳請書於最後直指「一

般農作物漲價顯係蔗農之損失，糖價好況則利歸會社，蔗農不但毫無分潤，反蒙損失。所謂共存共

榮者，果如是乎？」希望地方長派員調查實情，「促請會社斷行公帄之處置，以蔬民困」。此一請願

運動最初並無直接結果，後由北斗郡首出面斡旋，才得到社會的讓步，每甲支付補給金五圓，數目

雖少，但意義重大。因自有新式會社以來，此係蔗農集體運動第一次得到成功的例子。 

 

  適時是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團到二林開設「農林講坐」，刺激二林地區蔗農

與知識份子的積極進取性。經過詹奕侯、劉崧甫陳萬勤、謝鐵、謝黨、李應章、戴成等人的努力之

下，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名開農民大會，議決組織蔗農組合。旋於同年六月二十

八日舉行「二林蔗農組合」，參加的蔗農有四百餘人，是為蔗農組織的先聲，亦為後來全島性「台

灣農民組合」的濫觴。 

 

  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大會上，推舉二林庄的開業醫師，也是文化協會理事兼二林支部長李應章為

總理，選出李應章、劉崧甫、詹奕侯、詹仁華、蔡淵騰、王茅、謝日新、邱菊花、曾得明、戴成等

十人為理事，謝黨、陳萬勤、謝月、詹忠、洪珍、詹昌寶等六人為監事，擁有四０四名會員。由於

李應章是文化協會的原始創立人之一，又是文協理事，其他幹部如劉崧甫、詹奕侯、蔡淵騰等也是

文協的會員。二林蔗農組合在其《設立趣意書》中，指出製糖會社最為專橫者有三點︰１任意秤農

民所繳納的甘蔗重量，「似山之甘蔗堆一運到會社秤量場，會社自稱之，耕作者無共秤權，又無監

督權」。２任意決定所收成的甘蔗之等級及其各等級的價格。３關於耕作、施肥、數量、價格等都

不允許蔗農有任何異議等。同時指斥製糖會社簡直就是「甘蔗的專賣局」。但其目的也在於「居於

蔗作者與制糖會社之中，調和雙方之利益，以期協力提攜促進糖業之發展」。同時亦不斷強調「共

存共榮」的「有福共享」觀念，認為「共存共榮」是現今世界不可埋沒的真理，反對他的馬上就會

破滅。階級鬥爭及勞資爭議的下場均是淒慘的，所以為獲得耕作者的權利，為製糖會社的便利，組

織蔗農組合以保持兩者永內的和帄；被批評為「以資產階級的意識而站在第三者立場，企圖推進農

民運動」。另李應章、詹奕侯、劉崧甫等人都具地主身份，是以連溫卿認為二林事件依然是「少地

主運動」，而日本人則認為二林事件含有「業主圖利」之嫌。因此，蔗農組合之組成份子擴大，也

為二林事件注入新的性格。 

 

  九月二十七日，二林蔗農組合再度舉行農民大會，議決對製糖會社要求的條件。十月六日開始

向林本源製糖會社交涉。交涉委員有李應章、詹奕侯及農民數十人，泉風浪亦以顧問身份應邀參加。

據泉風浪的回憶，當天「會社則有卲田專務帶回社員兩名，李應章與卲田一見面就爭吵起來，火藥

氣味充滿全客廳，我坐在一隅的椅子上靜聽他們應對，覺得一個堂堂會社的總經理兼常務董事，用

這種流氓作風來對付本島人青年與蔗農實在看不順眼」。時蔗農組合向會社的要求有五項︰１甘蔗

收割前公佈收購價格；２肥料任由蔗農自由選購；３會社與蔗農雙方協定甘蔗收購價格；４甘蔗（斤

量）過磅應會同蔗農代表共同監督；５會社應公佈肥料分析表。卲田的答覆是第一項不獨林糖如此，

待與同業研究後答覆；第二、五兩項有關肥料問題，是會社求之不得的；第三項收購價格，只認為

絕非過低而終無明確的回答；第四項斤量的問題，則表示歡迎會同過磅。並且卲田聲明本日係以個



人資格見面，如果以蔗農代表的身份來談必頇正式提出委託書。於是約定同月十日作第一次交涉，

但在卲田的要求下，延至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由李應章、詹奕侯等組合幹部暨蔗農數十人至會

社交涉，卻告破裂。 

 

  就在林本源製糖會社對二林蔗農組合所提出的要求迄未得結論之前，即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

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冒然強行收割該地區的甘蔗。農組的會員力對蔗農拒絕採收，以致發生會社派

來的原料員、苦力三十餘人及警察七人跟蔗農一百餘人衝突行動。根據《台灣民報》的記載，是日

會社原料主任矢島軍治見苦力們懾於組合員的聲勢而觀望不前時，便抓起一把鎌刀親自動手割蔗，

一面喝令苦力跟他一齊割取，遠藤巡官偕六名警察一擁而上環繞矢島身邊。蔗農見警察未見公帄的

處理反袒護會社，於是大聲叫喊︰未發表價格不能採取甘蔗。遠藤巡官見狀立即拔出配刀並說割下

去不要管他！接著大石、德富、小野、高木等巡查也相繼拔刀意欲鎮壓蔗農。在緊張情形下，蔗農

中數位青年見大石、德富猶揮刀揚威，直奔兩人面前將手中的配刀搶下。蔗農見此情形知道闖下大

禍，一聲呼喊各自逃離現場。北斗郡接獲報告立即名集大隊警察趕赴現場，但眾人已經散去。在這

一場糾紛中矢島及六名警察各負輕傷，但是幾十位農民及組合員卻因此吃盡毒打。 

 

  十月二十三日，北斗郡名集警察百餘人，是夜馳赴二林、沙山兩庄，檢舉事件涉嫌者，共抓走

九十三人。其中李應章於事件發生時正在沙山看病，而劉崧甫、詹奕侯一去竹塘、一去潭子，都不

在現場，也被拘押於北斗郡警察課。會社方面，由該會社監察人許丙代表，把事件原因歸罪於文化

協會的煽動，虛報有四、五百名「暴徒」。《台南新報》更表示︰「反抗警察就是反抗政府，反抗政

府就是反對國家，有人說該適用〈匪徒刑罰令〉…」。在一片「輿論」的譴責暴徒聲中，九十三名

被捕者飽受凌辱。其中路上厝養蠶場技手鄭佩因不堪拷問之苦，於拘押所中懸樑自殺，幸未遂。此

時的二林庄如施戒嚴令，驛頭有警察站岡，沿街亦有警察立哨，這一帶農民坐立不安，人人自危。 

 

  被逮捕的九十三名嫌犯中，有四十七人以妨害業務、妨害公務執行、傷害、騷擾等各項罪名送

預審。為此事日本勞農黨的布施辰治和麻生久兩名律師趕來台灣，為二林事件辯護；而文化協會的

鄭松筠、蔡式穀也出庭力爭，擔任辯護人。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預審終結，其中

有八人免訴，被送公判者三十九人。第一審公判結果，無罪者八人，被判懲役者三十一人，除執行

緩刑者三人外，其餘被告均提出上訴。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第二審公判結果，有

罪者二十五人，其中八人緩刑。二十五人之中除一人外皆上訴第三審（高第法院複審部），但被駁

回維持原判決。被判有罪者最高懲役一年，最低者四個月。組合領導人物李應章被判懲役八個月，

其他的幹部劉崧甫、詹奕侯、陳萬勤均被判刑六個月。 

 

五、事件餘波 

 

  二林事件告一結束後，當時被抓走的六十四歲老農謝元錯，在慰勞會上說︰「我生在世間到今

日已過二萬三千餘日，嘗盡種種的困難和壓迫，今日才受諸位以兄弟之情相慰，算是最爽快的」。

打鑼維生的五十幾歲工人陳習，當麻生久問他，將來還會再為二角的工錢為會社打鑼？他回答︰「先

生請安心！老兄弟雖是餓死，也斷不為貪欲無道的會社打鑼了！」被控為首謀的李應章，更大義凜

然地宣稱，要爭的是「人來解放的要求」，用台灣話向日本法官辯護自己領導蔗農運動的動機。二

林事件，則成為台灣農民運動的里程碑，影響後來的農運深鉅。 

 

  自二林事件發生以後，台灣的蔗農運動，或取積極態度，對製糖會社要求提高蔗價；或取消極



態度，同盟不種甘蔗，可說有一日千里之勢。在消極態度上，民國十五年所種甲數僅九萬甲，為「十

年來最少甲數」；在積極態度上，各地農民於二林事件發生後，紛紛成立農民組合，而為統一全台

農民運動所需的台灣農民組合，也終於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鳳山成立。其中台灣農民組合二

林支部則成立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六月，會員數有七七六人。所以，二林事件不僅是「一

種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且如「治警事件成為台灣政治運動史的紀念塔」一樣，也成為「台灣社會

運動史的紀念塔」。 

 

  在二林事件之後，本庄又發生包圍辜顯榮住宅事件，可說是二林農民組合運動之結果。時二林

庄有七百多甲土地屬於辜顯榮所有，而這片地原屬林本源製糖所有。林糖被鹽水製糖接收後，這批

土地也轉屬於辜顯勞。但農民拒絕承認鹽水製糖為地主，不納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季租穀。

辜氏與佃農協議，六百多甲地不必繳春季穀，但另外一百多甲則未解決。至十月間，有十八戶的晚

稻被強行押走。農民們在農民組合的莊萬生、張福星率領之下，於十一月五日包圍鹿港的辜宅。十

一月九日，二林支部準備召開反對扣押青苗大會；卻被解散。當夜他們又要準備演講時，莊萬生、

謝財神、張福星等五人則被逮捕。農民子弟受到生活的壓力，有三十六人退學。十一月二十二、二

十三日查封物拍賣時，農婦、小孩出動搗亂會場，致使拍賣品都落入農組幹部手上。 

 

  另二林事件開庭時，正值日本社會運動已表面化，新成立的日本勞動農民黨，主動地派布施辰

治和麻生久兩人專程渡台為二林事件的被合辯護。因而建立勞動農民黨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良好關

係，在觀念及行動上自愈亦步亦趨。此結果不僅促使台灣農民組合走向國際化與階級化，也加速台

灣政治社會運動陣線的分裂與對立。 


